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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科技大學 食品暨化妝品安全研究中心 

鼓勵液相層析質譜儀自行操作使用暨費用折讓契約 

 

立約人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___________學院________系________教師/研究人員（以下簡 

稱甲方）及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食品暨化妝品安全研究中心(下簡 稱乙方)（緣乙乙方鼓鼓

勵甲方實驗室研發人員自行操作使用乙方之液相層析質譜儀（進行行學開發發及研究進立立契契約進 

同意條件如簡： 

 

第一條：雙方合意甲方同意下乙方現有液相層析質譜儀提供甲方及其實驗室研發人員行行分析研究緣 

 

第二條：合作內容 

1. 甲乙雙方同意進甲方及其實驗室研發人員須依乙方之使用規定進接受乙方之訓練課程後方可使

用乙方之液相層析質譜儀緣  

2. 乙方不提供液相層析質譜儀所需之耗材進但得協助甲方安排預約時段行行分析工作緣 

3. 甲方之樣品需符合乙方對待測樣品之樣品製備相關規定緣若因樣品不符規定或使用失當而造成

之儀器損壞進修理費用由甲方負擔緣  

4. 乙方不提供甲方現有液相層析管柱進甲方若需使用需另收取使用費用緣若乙方實驗室內現有之

液相層析管柱不符甲方之分析需求進甲方須自備分離管柱緣 

 

第三條：契約執行期限： 

自簽約日起算至民國    年 12月 31日緣 

 

第四條：自行操作使用費用以簡稱使用費用）計算方式  

1. 甲方使用費用之計算方式進詳如簡表緣  

方案選擇 小時 折讓比例 費用以新台幣） 

□ 100 10% off 27,000 

□ 200 20% off 48,000 

□ 300 30% off 63,000 

□ 400 40% off 72,000 

□ 500 50% off 75,000 

2. 甲方於契約執行期間進若使用時段超過契約約定之總使用時段數時進可選擇單獨購買使用時數進

此使用時數依契契約費用折讓比例計算超過部份之使用費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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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訓練課程及諮詢講解 

乙方得依甲方之要求進提供訓練課程及與研究有關之諮詢講解緣乙方之訓練課程及諮詢費用依乙方之

公告立定緣甲方行行操作之研究人員須鼓甲方實驗室人員(須具有長庚科技大學之教師、研究所學生

或研究助理身份)進不可鼓校外及非甲方實驗室人員緣 

 

第六條：智慧財產權 

甲方自行操作乙方之液相層析質譜儀之有關研究資料文件之專利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均歸甲

方所有緣 

 

第七條：保密責任 

雙方因契契約而知悉或持有之任何機密資料文件進非經雙方事前書面同意進不得洩漏予任何第三人緣

雙方應負責要求其參與契契約之人員遵守契條之規定緣任一方或其參與契契約之 

人員違反契條規定者進該方應負責支付他方違約損失緣他方 得要求該方賠償因該方或其參與契契約

之人員不履行契條義務所造成他方之損害緣 

 

第八條：禁止轉讓 

雙方在契契約中之權利及義務進非經雙方事前書面同意進不得下任何形式轉讓予第三方緣 

 

第九條：違約效果 

除契契約另有規定者進從其規定外進任一方當事人如有違反或未能履行契契約任一條款規定之情事時進

他方得下書面通知其於 14 日內改正緣逾期未能改正者進他方得另下書面通知終止契契約緣 

 

第十條：契約終止 

若契計畫因乙方違反或未履行契契約而終止進乙方應於契約終止後 14 日內進將受領自甲方之使用費

用中未使用部份無息返還甲方；反之進若甲方違反或無法履行契契約而使契契約終止進乙方得保留甲

方已支付之使用費用緣 

 

第十一條：不可抗力 

因水災、火災、風災、地震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一方當事人之事由進致其不能履行契契約之義務者進該

方毋庸向他方負擔給付義務緣 

 

第十二條：生效日期 

契契約經雙方依法簽立後進自簽約日起生效緣 

 

第十三條：完整合意 

契契約及其附件構成雙方對契案完整之合意緣任何未記載於契契約或其附件之事項進對雙方均無拘束



 

 第3頁/共 3頁 

力緣 

 

第十四條：契約份數 

契契約壹式貳份進由甲方執正契壹份進乙方執正契壹份緣 

 

第十五條：發表成果 

甲方同意於發研究成果發表時進須將乙方(Research Center for Food and Cosmetic Safety, College of 

Human Ecology,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列名鼓『誌謝者』進 將發表著作刊

載期刊之年份、期卷數、頁數及著作題目通知乙方緣 

 

 

立約人： 

甲    方：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__________學院________系________教師/研究人員 

 

                          教師 (簽名) 

地址： 

電話： 

 

 

乙方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食品暨化妝品安全研究中心 

 

代表人：中心主任                          (簽章) 

電話：03-2118999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 261號食品安全檢驗室 

統一編號：02612809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